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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校安事件 值勤人員 掌握校安事件全程狀況：人、

事、時、地、物、如何、為何

由校長指示召開本
校指揮督導暨決策
小組會議 

乙、丙級事件 甲級事件 

進行處理同時向

系主任報告，並

上網通報教育部

校安中心，並於

事件處理完成後

紀錄備查。 

判斷校安事件等級 

派員至現場了解實況並

協助處理 

同時向生輔組

長、學務長、系

主任、系所院

長、總務長、主

任秘書、校長報

告及上網通報教

育部校安中心，

並持續掌握災損

管制與回報。 

依據校園災害管理實施計畫執行緊急應變

及復原工作，並於事件處理完成後召開災

害檢討會記錄備查。 

依據小組決議及校園災害

管理實施計畫執行緊急應

變及復原工作，並於事件

處理完成後召開災害檢討

會記錄備查。 

乙級事件 

（有引發媒體關注之虞） 


